
國  立  高  雄  科  技  大  學 

切   結   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高科大海

訓處辦理申請核(補、換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訓練證

書，因目前仍在船服務，須持證書正本至船上作業，請貴局

同意先以舊證影本申請新證，本人將於新證核發後 1個月內

繳回舊證正本，茲特立此切結書以示負責。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船員手冊號碼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地址：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
